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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受害者”迷思：私人领域下性别暴力报道的新闻

伦理审视 
陈粲然 

（南宁市广西艺术学院  530022） 

摘要：近年来，公共人物引发热议的社会事件，让“性别暴力”成为议题中的热搜型话题。本文就“完美受害者”，即建构“正
义--偏向”二元话语，媒体刻意引导受众偏向弱者，是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从私人领域角度出发探究性别暴力报
道所面临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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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指出：“媒介决定权力关系、权力

结构、权力形态。”1 现如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介，引
领了传播偏向论的更新迭代与技术赋权。群体只是权力的基础，但
在大众散落全球各地却系于互联网络的今天，“人多势众”的群体
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 

传统社会的权力是以二元结构存在，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是权力
的支配者，没有渠道表达自我的群体则是被支配者，因此舆论往往
被有话语权的一方所操纵，呈现出单一的样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
公共空间中，各个阶层、权力和不同价值信仰的网民在丰富的网络
话语体系下汇聚在一起，而媒体在报道性别暴力以“完美受害者”
为偏向，致使部分网民在发表观点前“未知全貌”就“予以置评”，
缺少考虑自身观点的合理性，紧接着有意或无意的恶意评价加速促
成女性的污名化。因此，本文选择使用“性别暴力报道”为切入点
就“正义立场”和“完美受害者”从性别暴力报道的呈现方式、伦
理边界及问题解决三方面，以一种更为批判的视角展开新闻伦理层
面的反思。 

二、“煽动”与“失衡”：性别暴力报道的呈现 
对近一年来有关性别暴力报道的研究进行分析，媒体本能的站

在“正义”视角，常以被动句弱化女性，性别权利进一步失衡：韩
国有震惊全球的 N 号房事件，中国有被前夫纵火烧死的拉姆和被丈
夫杀害丢进化粪池的来女士；网络厌女文化不断升级，在人们指责
“清华学姐”错误指控学弟性骚扰意欲让对方“社会性死亡”的时
候，真正遭遇网暴和“社死”的却是无辜的女性；女性的生存价值、
自由和个人意愿依然被否定、被干预，一些我们以为早该寿终正寝
的恶习恶法还在威胁着女性的生命与福祉，比如波兰限制女性堕胎
权和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冥婚恶俗。 

一方面，新闻和其他媒介内容呈现性别暴力的方式直接影响着
公众对此类事件的认知和态度，从而形塑整个性别文化；另一方面，
媒介——特别是新兴的数字媒体——也是引发社会关注、开启政策
性和结构性变革的重要力量。 

（一）温情报道：刻意煽情适得其反 
2 月 15 日，《兰州晨报》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剪

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报道，15 名护理人员（其中包括 14 名
女性）被剃成光头，好几位女护士当场落泪。此篇报道一出，网友
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此举过于“形式主义”，不仅不尊重女性、不尊
重这些医护人员，还是在利用她们来“博眼球”、“搞宣传”。 

新闻所带来的情绪全部倾向于对女性医护人员处境的同情。如
果回到传统战争和抗疫“战争”之间的差别，我们将会发现，不同
于传统战争中几乎完全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抗疫“战争”中的女性
则大量地以“作战者”的形象出现 2。那些宣传女性牺牲精神的新
闻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本质上与新闻手法和表达套路的陈旧相
关，更因在性别叙事上的过度而遭到人们的反感。 

根据传播政治经济学鼻祖达拉斯·斯密塞提出的受众商品论观
点，媒体真正的意图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吸引的受众数量，通
过聚焦受众眼球来出售给广告商获利。因此媒体为了获取最大的受
众群，而极力迎合受众口味与需求，满足受众猎奇和窥私心理，甚
至提供“免费午餐”给受众。3 很多媒体标榜为受害者发声，却罔顾

受害者的年龄和心理承受压力，反复追问，只为细节更加真实生动，
更容易煽动受众，只追求观众想要什么而不顾社会需要什么。 

（二）报道平衡：主体偏差焦点转移 
2020 年 4 月 9 日，“南风窗”官博写了一篇长文《涉嫌性侵未

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4 引起广大网友关注。
在《南风窗》的报道中，通篇使用了女孩的角度叙事，让受众很容
易将自身代入其中而失去本该坚持的距离，而多次出现的文学性描
写更是一下子攥紧了受众的心，关于性侵犯的过程，文章这样写道：
“她用尽力气，‘爸爸’却像铁桶一样箍住她，摸她。“穿衣服睡觉
不健康”，鲍某明一边说，一边强行脱掉李星星的衣服，然后侵犯
她。巨痛，从下体一直冲到肚子里来，她流血了。”毫无疑问，“铁
桶一样”的比喻，“巨痛”这样的形容，无疑会让人在阅读的瞬间
对这种侵害建立一种可形可感的认知，但这样的认知是真的吗？铁
桶一样的力气是多大？巨痛的痛楚究竟有多痛？ 

媒体在推动性别暴力从私人领域走向公众视线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充斥着性别偏见甚至歪曲的媒体呈现，则会误导公
众对性别暴力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产生错误的认知。信源上的失
衡间接影响到了涉事双方的整个媒介形象呈现，如澎湃新闻为追求
新闻流量在报道中对未成年受害者隐私进行泄露，编造女孩生母为
避灾将女孩交给施害者的迷信想法。在沉默螺旋作用下，初始的对
加害者的指责的声音愈来愈小，对受害者家人的批评指责声音越来
越大，甚至有些声音对受害者的反应表示疑惑，认为受害者也有问
题，引起舆论“失焦”。这种报道对本为受害者的女孩及其母亲造
成了二次伤害。 

（三）报道固化：刻板印象话语迷思 
2020 年 8 月，“月经贫困”这一长期不被公众注意的女性困境，

因一条关于“散装卫生巾”的报道被推至舆论中心，部分男性认为
女性使用价格昂贵的卫生巾是一种“智商税”，甚至还有更为激烈
的性别歧视言论。 

性别刻板印象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塑造的女性形象与角色是处
于被异化的状态，以复杂和隐蔽的形式迎合了男权文化的欲望，从
而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形成了对女性的成见。例如
在新闻报道中 “女司机”“女强人”等都是常见的性别标签。 

新时代以来，以“个体能力素质好”著称的“女强人”多少带
有负面的、贬义的含义，更有人将高学历的“女博士”称为“第三
性别”，并调侃其“嫁不出去”，而这无疑是对女性个体能动性的污
名化。今天的就业市场依然存在着性别偏见。据统计，2020 年公开
招聘的 5776 个非税务相关的公务员岗位中，高达 35%的岗位公开
表示“更偏向于男性”，只有 5%表达了对男女候选人的相同偏好。
广大因知识而自我赋权的女性虽然在客观上获得了众多的选择机
会和自由，但也常常在由市场所主导的、相互矛盾的性别话语中迷
失方向。女性主义媒介理论认为，“媒介反映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
社会价值观念，从而对女性或对她们不予表现，或用刻板印象对她
们进行描述，以此象征性地贬损妇女”。5 

三、“私域”与“公域”：性别暴力报道的伦理边界 
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系统论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的问题。他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边界相融，
众声喧哗的媒介环境使得私人领域公共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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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伦理事关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一方面是对人们行为善恶选
择的一种系统性探究，另一方面是试图界定出那些构成价值与生活
规范的，被作为个体、群体或文化共同体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原则
性的东西。在性别暴力报道上的媒介伦理失范，是新闻从业者在新
闻传播活动中，忽视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而做出的一些违反媒
体伦理规范和标准的僭越行为。 

（一）媒介逼视的私人领域 
新闻逼视是媒介对于私人领域的一种过度关注与公开报道，也

是新闻媒体角色错位的显性表现。依据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
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电子媒介让人们从旧有的近距离场景进入到跨
时空关系的宽阔场景，生动具体的传播符码使信息消费超越了以往
纸质媒介造成的群体或阶层界限，促成了“公共情境”与“私人情
境”的合并 6。 

2021 年 4 月 8 日，郑州摄影师张志刚发布一条采访张玉珍的抖
音视频，点赞数很快超过 260 万。事件迅速发酵，在被各大媒体转
发后，新浪微博上和“摆摊奶奶”相关的话题，最高阅读量达到了
2.7 亿。摆摊时，张玉珍被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和自拍杆团团围住，
同时，买馍人数的疯涨让张玉珍身心俱疲。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主播
争先恐后的轰炸式报道就是一种媒介逼视，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多不
必要的压力和困扰。 

处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媒体的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一些新
闻从业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自身利益，放弃了当事人的利
益，将私人领域公开化，采集信息过程中不择手段，通过抢新闻的
方式提升关注度。新闻市场的不规范导致了部分新闻工作者坚持商
业利益至上而放弃对公众利益的保护。 

（二）资本运作的性别包容 
7 月 25 日，德国体操女运动员选择了覆事实上，早在今年 4 月，

德国体操联合会在首次推出全身式体操服时表示，他们反对体操界
“性化”女性选手。盖全身的体操服，抛弃了过去露腿式服装，引
起一阵热议。由穿衣自由引发的女性权力、女权主义探讨，成为诸
多媒体热议的焦点。 

在女性性别商品化中,实物产品沦为“女色”的附属品,粉丝成
为网络时代的“免费劳工”,仪式性互动和献祭式消费突显出其情感
消费的特征。女性性别商品化存在消费异化的风险,消费者应保持理
性的批判与反思,寻回作为消费者的主体性,避免成为任由资本摆布
的消费机器。在网络时代，女性主义相比以往拥有了更广泛的渠道
与更宽阔的平台。人们通过网络来结成联盟，摆脱了空间的限制，
在网络空间表达自我、相互交流。网络的赋权进一步消解了女性权
力表达话语的中心化，冲击了原本为男性控制的女性观点“话筒”。
女性青少年能够将她们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以积极的行动
和有意义的文化产品释放出来，使受众能够听到她们的声音。7 

(三)媒体营销的性别反击 
近年来媒体行销的性别议题娱乐化似乎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流

行趋势，越来越多的媒体希冀通过不断放低姿态打造亲民形象，借
助微博、抖音、b 站等平台，塑造萌化形象，一度成为政务媒体成
功转型网络的榜样。2019 年国庆期间的“阿中哥哥”也一度风靡全
网。但在这次的疫情中，类似的政治萌化行为却屡屡翻车。从火神
山医院建造过程中的“给挖掘机打榜”话题遭吐槽，到如今@共青
团中央发布的虚拟偶像“江山娇”和“红旗漫”仅上线六小时就被
网友强制“下线”，无不体现了媒体在关注青少年群体心理过程中
的用力过猛。在娱乐至上、万事皆可饭圈、万物皆可萌化的逻辑下，
如何保持一颗理性之心，为“严肃议题”留出一片净土，或许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议题。 

《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73. 5% 的网民认为自
己是弱势群体，即意味着大部分网民认为自己容易受到伤害和攻
击。人们为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最初目的是为了表明自身不具备
污名他人的身份属性。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在面对女权主义者为自
己争取平等的教育权、职场上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这些合理但过去
缺位的权利时，“弱势群体”的自我定位很容易引发负向自我防卫
机制，人们会误以为女性要求的这些权利会对自己的合理权利造成
侵害，从而不认可甚至恶意评价女权，导致对女权的污名化。人们
看似保护自己但实则有意或无意对女权主义群体实现了“拉踩”，
这种“拉踩”式的自我防卫为网络传播下泛污名化现象提供了足够

的产生动力。8 
四、“正义”与“关怀”：性别暴力报道的解决 
（一）提高媒介素养 
身处信息过载且鱼龙混杂的时代，私人领域公共化的现象越来

越普遍，个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过多的喃
喃自语和私密记事处于广播的状态，在不能传达意义的同时，还会
带来信息和传播的混乱。对于媒体的性别报道新闻受众需要具备选
择满足自身需求信息的能力，即知道如何搜索、筛选和使用媒介的
能力。首先是具有对媒体判断与评价的能力，了解不同媒体机构、
媒体产品和内容形式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其次可按照新闻内容类
型、意向内容形式、意向了解程度等维度的具体需求去选择信息。 

（二）预防媒介审判 
防止媒介“话语权”的滥用，避免“媒介审判”的形成，大众

传媒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承担的使命、肩负的责任和担
当的角色要有明确的认识。客观性原则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职业
道德准则，也是媒介实行自我保护的主要“安全措施”。新闻的客
观性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其核心内容是新闻报道应客观
地陈述事实，排除任何意见、议论和情感因素的影响。有效防范“媒
介审判”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是新闻业通过强化行业自律和完善
媒体内部的自律规定来规范舆论监督的运作机制，减少滥用新闻自
由的现象，减轻新闻界因为“媒介审判”和新闻侵权所面临的外部
压力，改善媒介同公共权力机构及公众的关系，为新闻自由和舆论
监督赢得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五、总结 
在男性凝视的角度下，新闻媒体才可以在毫不了解被侵犯者会

出现逃避，自我欺骗等心理机制的科学信息时就有底气写下一种恶
意的猜测。究其根本，都是长期统治着社会的权力与文化语境造成
的困局，当无法跳出这个语境，无论在技术怎样秉持客观公正，真
相却被掩埋在更深的黑洞内。 

就像是在一个 1＋1=3 的世界里要求写出这个等式的人遵循加
法法则，而实际上他们确实遵守了，只是这个等式从一开始就是错
误的。更可怕的是，这种错误的代价看起来就像是只有本该出现的
数字 2 受到了伤害，但实际上整个数学世界的逻辑都已经崩塌，而
其他的数字却无法理解共情。逃离男性凝视的语境，是写好性别暴
力报道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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